莆田市涵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涵市监处罚〔2025〕09020001号
当事人：黄春华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涵检刑行意[2025]8号），称涵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黄春华涉嫌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案中发现，黄春华明知同案犯黄春华（另案处理）生产销售的鞋子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受雇于黄瑞隆为其负责配货运输，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经核查，黄春华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的有关规定。经局领导批准，本局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于2024年11月份起在明知同案犯黄瑞隆销售的鞋子是假冒耐克注册商标商品的情况下，仍受雇于黄瑞隆并为其在位于莆田市涵江区塘山路888号（凤达涵庭工业园）5楼的假鞋工厂负责配货、运输，且双方约定每个月由黄瑞隆发给当事人7000元的工资。截止黄瑞隆被公安机关查获，当事人累计从黄瑞隆处领取工资30000元。2024年2月27日当事人在接受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公安分局调查的时候已全部退出其领取的工资300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询问笔录1份；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涵检刑行意[2025]8号）1份、《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涵检刑不诉[2025]36号）1份、黄春华和黄瑞隆讯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鉴定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等。
本局于2025年9月28日向当事人依法直接送达了《莆田市涵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涵市监罚告〔2025〕0902000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的要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明知黄瑞隆生产销售的鞋子是假冒耐克运动鞋，仍受雇于黄瑞隆并为其经营的假鞋工厂提供配货、运输工作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其具有从犯、自首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可视为犯罪情节轻微，检察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不起诉。在本局案件调查期间，当事人能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属于《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四）项规定的可以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情形，本局决定参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商标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SB-3的裁量意见予以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30000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福建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如数缴纳罚款：1.通过缴款通知书中指定的银行柜台、手银、网银等办理；2.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一扫“福建省非税收入收缴‘云缴费’二维码”进行缴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以上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云缴费”二维码
[image: 9702658a80015925c07d31c1c0e389f]                             



   




莆田市涵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2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二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交财务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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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本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法条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四）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四）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商标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SB-3：
违法行为与法定罚则：《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二款；违法情节：从轻情节；裁量幅度：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违法经营额1.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7.5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他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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